國人申請換發護照應備文件
1. 請在五號櫃檯領填普通護照申請書乙份，兩張二吋彩色照片，背景白色,乙張貼在申請書上，另一張浮貼。
· 一般人民：  
1. 舊護照正影本。

2. 簽證正影本。

規費：美金36元(自99年3月1日起申請護照每本美金50元)

· 接近役齡男子(16~18歲)

1. 舊護照正影本。

2. 簽證正影本。

3. 父或母護照(或身分證)正影本。

規費：美金36元

· 役男(19~36歲)：
1. 舊護照正影本。

2. 簽證正影本。

3. 在學證明。

4. 出入國日期證明書

規費：美金36元

● 已服兵役者來本處申請換護照必有退伍令正影本。(自99年3月1日起申請護照每本美金50元)
※ 未成年(未滿14歲者)：

1. 舊護照正影本。

2. 簽證正影本。
3. 父或母護照(或身分證)正影本(若母親為越南國籍或已歸化國籍者來本處給兒童申換護照時必須附父親同意書)。
規費：美金36元
申請晶片護照需10至15個工作天。

· 若父母同時在台，父或母必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申請案簽名後，本處收到外交部電報後始得換發護照)。
· 若急需使用護照：
(不及等候內植晶片護照之核、換發，可申請一年效期非晶片護照、費用每本美金10元、需5個工作天。
(另外申請人也可選擇自行負擔台北至胡志明市之國際快遞費用，將晶片護照以快遞方式寄達，以縮短郵寄時間。
· 本處地址：第十郡第四坊阮知芳街336號   電話：38346264~38346267轉139

· Ñòa chæ Vaên phoøng: 336 NGUYEÃN TRI PHÖÔNG P.4 Q.10  ÑT: 38346264~38346267 chuyeån 139
